
附件  

	意向单位
	
	岗位类别
	
	（相片）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民族
	
	户主姓名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现居住地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地址
	

	援助

对象

类型
	□ ①残疾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

	
	□ ②大龄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4050”人员

	
	□ ③低保家庭人员：申请时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

	
	□ ④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详见《柳政办〔2014〕166号》文件

	
	□ ⑤长期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人员

	
	□ ⑥失地人员：土地依法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后，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

	
	□ ⑦易地搬迁脱贫劳动力：符合上述1至5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

	
	□ ⑧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的其他就业援助对象

	
	注：以上申请对象为已认定的就业困难登记失业人员，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

	申请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属大龄就业困难人员，为解决我的就业问题，增加家庭收入，缓解家庭生活压力，现申请从事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融安县就业服务中心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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